
附件 6 
114.06 修訂  

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
九價人類乳突病毒（HPV）疫苗接種後注意事項(校園版) 

親愛的家長，您好： 

您的孩子 (姓名：              、班級：               ) 

□ 完成接種 
已於校內完成九價 HPV 疫苗接種(接種日期及劑次詳如接種紀錄卡)，請

詳閱下列【接種後注意事項】。提醒您，請多注意孩子接種後身體狀況，

如有不適情形，請儘速帶孩子至醫療院所就診。 

醫師簽章 接種單位戳章 

 

【接種後注意事項】 

一、HPV 疫苗是一種相當安全的不活化疫苗，接種後可能發生的不良反應有注射部位疼痛或紅腫、

頭痛、疲倦、噁心、暈眩、發燒等；不良反應多為輕度到中度，一般均於接種後 1 至 2 天內恢復，

嚴重的副作用則極少發生。 
二、接種後如有持續發燒、意識或行為改變、呼吸困難、心跳加速等不適症狀，應儘速就醫，告知醫

師相關症狀、症狀發生時間、疫苗接種時間，以作為診斷參考，並通報學校班導師，或撥打衛生

局防疫專線 0800-033-355，將有專人為您服務。 
三、暈針通常是因為對打針的心理壓力與恐懼感，轉化成身體的症狀，出現眩暈與噁心等症狀，大多

發生於青少年集體接種疫苗時。大規模疫苗接種時，偶會發生聚集性暈針現象，被稱為集體心因

性疾病。暈針反應與疫苗本身安全性無關，也不會造成身體健康的後遺症。倘若學生於回家後暈

針現象持續，宜送醫診治。 
四、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血藥物或凝血功能異常者，應於施打後於注射部位加壓至少 2 分鐘，並觀察

是否仍有出血或血腫情形。 
五、對於疫苗成分有嚴重過敏反應史，或先前接種本項疫苗後曾發生嚴重過敏反應者，不予接種。 
六、完成疫苗接種後，雖可降低感染子宮頸癌、頭頸癌(包含口咽癌)及人類外生殖器癌的機率，仍需

配合維持良好的生活型態以及從事安全性行為，女性應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，以維護健康。 

七、9 至 14 歲時接種第 1 劑九價 HPV 疫苗，於接種第 1 劑疫苗後間隔 6 個月後接種第 2 劑；如為 15
歲以上接種第 1 劑九價 HPV 疫苗，則間隔 2 個月後接種第 2 劑，再間隔 4 個月接種第 3 劑，請

依接種間隔接種，以達最佳防護效益。 

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關心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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